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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18 年 7 月 17 日复核

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

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2018 年 4 月 1 日起至 6 月 30 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海富通上证可质押城投债 ETF 

场内简称 城投 ETF 

基金主代码 511220 

交易代码 511220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4 年 11 月 13 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28,538,135.00 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将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

误差的最小化，力争本基金的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

基准之间的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不超过 0.25%，年

化跟踪误差不超过 3%。 

投资策略 

本基金为指数基金，将采用分层抽样复制法对业绩比

较基准进行跟踪。当由于市场流动性不足或因法规规

定等其他原因，导致标的指数成份券及备选成份券无

法满足投资需求时，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成份券及备选

成份券外寻找其他债券构建替代组合，对指数进行跟

踪复制。 

业绩比较基准 上证可质押城投债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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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债券型基金，其预期收益及预期风险水平

低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本基金属于指数基金，采用分层抽样复制策略，跟踪

上证可质押城投债指数，其风险收益特征与标的指数

所表征的债券市场组合的风险收益特征相似。 

基金管理人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 

(2018 年 4 月 1 日-2018 年 6 月 30 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8,498,794.99 

2.本期利润 24,964,149.13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8365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2,683,508,628.41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94.032 

注：（1）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

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2）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本基金已于2014年12月3日进行了基金份额折算，折算比例为0.01。 

 

3.2 基金净值表现 

3.2.1 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

长率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0.86% 0.30% -0.21% 0.06% 1.07% 0.24% 

 

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变动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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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可质押城投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比图 

(2014 年 11 月 13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注：本基金合同于2014年11月13日生效，按照本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建仓期为基金合

同生效之日起3个月。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的各项投资比例已达到基金合同第十四部分

（二）投资范围、（四）投资限制中规定的各项比例。 

 

 

§4  管理人报告 

4.1 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证券从业

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陈轶

平 

本基

金的

基金

经理；

海富

通货

币基

金经

理；海

富通

2014-11-13 - 9 年 

博士，CFA。持有基金

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历

任 Mariner Investment 

Group LLC 数量金融分

析师、瑞银企业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固定收益

交易组合研究支持部副

董事，2011 年 10 月加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历任债券投资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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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季

增利

理财

债券

基金

经理；

海富

通稳

固收

益债

券基

金经

理；海

富通

一年

定开

债券

基金

经理；

海富

通富

祥混

合基

金经

理；海

富通

瑞丰

一年

定开

债券

基金

经理；

海富

通美

元债

（QD

II）基

金经

理；海

富通

上证

周期

产业

债

基金经理、现金管理部

副总监、债券基金部总

监，现任固定收益投资

副总监。2013 年 8 月起

任海富通货币基金经

理。2014 年 8 月起兼任

海富通季季增利理财债

券基金经理。2014 年 11

月起兼任海富通上证可

质押城投债 ETF 基金经

理。2015 年 12 月起兼

任海富通稳固收益债券

基金经理。2015 年 12

月至 2017年 9月兼任海

富 通 稳 进 增 利 债 券

（LOF）基金经理。2016

年 4 月起兼任海富通一

年定开债券基金经理。

2016 年 7 月起兼任海富

通富祥混合基金经理。

2016 年 8 月起兼任海富

通瑞丰一年定开债券基

金经理。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11 月兼任海富

通瑞益债券基金经理。

2016 年 11 月起兼任海

富通美元债（QDII）基

金经理。2017 年 1 月起

兼任海富通上证周期产

业债 ETF 基金经理。

2017 年 2 月起兼任海富

通瑞利债券基金经理。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6

月兼任海富通富源债券

基金经理。2017 年 3 月

起兼任海富通瑞合纯债

基金经理。2017 年 5 月

起兼任海富通富睿混合

基金经理。2017 年 7 月

起兼任海富通欣悦混

合、海富通瑞福一年定

开债券、海富通瑞祥一

年定开债券基金经理。

2018 年 4 月起兼任海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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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

基金

经理；

海富

通瑞

利债

券基

金经

理；海

富通

瑞合

纯债

基金

经理；

海富

通富

睿混

合基

金经

理；海

富通

欣悦

混合

基金

经理；

海富

通瑞

福一

年定

开债

券基

金经

理；海

富通

瑞祥

一年

定开

债券

基金

经理；

海富

通恒

丰定

开债

通恒丰定开债券基金经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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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基

金经

理。固

定收

益投

资副

总监。 

注：1、对基金的首任基金经理，其任职日期指基金合同生效日，离任日期指公司做出

决定之日；非首任基金经理，其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均指公司做出决定之日。  

2、证券从业年限的计算标准为：自参加证券行业的相关工作开始计算。 

 

4.2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认真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他有

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没有发生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4.3 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公司根据证监会 2011 年发布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

的具体要求，持续完善了公司投资交易业务流程和公平交易制度。制度和流程覆盖了境

内、境外上市股票、债券、基金的一级市场申购、二级市场交易等投资管理活动，涵盖

了授权、研究分析、投资决策、交易执行、业绩评估等投资管理活动相关的各个环节。

同时，公司投资交易业务组织架构保证了各投资组合投资决策相对独立，确保其在获得

投资信息、投资建议和实施投资决策方面享有公平的机会。 

公司建立了严格的投资交易行为监控制度，公司投资交易行为监控体系由交易室、

投资部门、监察稽核部和风险管理部组成，各部门各司其职，对投资交易行为进行事前、

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控，保证本报告期内公平对待旗下管理的所有基金和投资组合。 

4.3.2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报告期内，未发现本基金进行可能导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异常交易。 

 

4.4 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从经济层面看，二季度经济数据呈现供给强于需求的特征。供给端，工业企业生产

相对旺盛，4-5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幅和 PMI 生产指数均高于去年同期，工业品库存加

速去化，工业品价格普遍上涨，且高炉开工率已恢复到去年 10 月底的水平；需求端，

房地产投资依靠前期的土地购置费保持一定的增速，但已出现边际转弱的迹象，基建投

资受非标和融资渠道的收紧出现大幅下滑，同时消费端表现较弱。通胀方面，整体表现

相对温和，CPI 受食品项低于季节性的影响表现较弱，而因工业品价格普涨和低基数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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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PPI 同比增速相较一季度有所上行。二季度货币政策稳健偏松，资金面整体保持平

稳，而债券收益率呈现震荡下行的态势。4 月中旬央行宣布年内第二次定向降准的消息，

市场情绪随之高涨，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快速下行至 3.5%，但随后出现回调；5 月中旬

至 6 月，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反复，5 月经济数据又出现超预期的下滑，央行宽货币

的意图进一步明确，不仅未跟随美联储加息，随之又宣布第三次定向降准以支持银行“债

转股”项目和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问题。在上述多重利好因素下，6 月下旬利率再次大幅

下行。信用债方面，二季度民营企业债券违约事件频发，城投非标逾期等负面消息不断，

市场笼罩在违约阴影下，风险偏好急剧下降，信用利差也随之大幅走扩。整个二季度，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 27BP，10 年期国开债收益率下行 39BP，3 年期 AAA 级企业债

收益率下行 39BP，AA 级企业债收益率上行 10BP。可转债方面，二季度转债市场受股

市下跌影响较大，整体巨幅波动，呈现出前期震荡、后期单边下行的走势。此外，信用

风险的叠加使得低价券杀跌更为严重，二季度中证转债指数跌 5.82%。 

作为指数基金，在操作上我们严格遵守基金合同，应用指数复制策略和数量化手段

提高组合与指数的拟合度，降低跟踪误差。 

 

4.5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报告期内，海富通上证可质押城投债 ETF 基金净值增长率为 0.86%，同期业绩比

较基准收益率为-0.21%。 

 

4.6管理人对宏观经济、证券市场及行业走势的简要展望 

展望三季度，预计经济数据有一些回落的压力，而通胀数据较为温和。6 月中下旬

以来，工业品价格出现小幅回调，库存去化速度放缓，预计三季度工业生产会季节性走

弱。房地产投资虽有前期土地购置费用的支撑，但受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受限的影响，

或边际转弱；而在二季度基建投资大幅下滑的背景下，三季度政府或增加财政支出，基

建投资增速或保持相对平稳。随着中美贸易战的不断反复，出口仍存在边际下行压力。

总体看经济承压但有一定的韧性，或继续呈现平稳下行的态势。通胀方面，受季节性和

高基数效应的影响，PPI 相较二季度走弱，同时考虑到猪肉价格底部震荡，CPI 增长或

保持温和态势。政策方面，紧信用环境下实体经济融资难度和成本提高，为对冲经济的

下滑，三季度货币政策或延续稳健偏松和灵活操作，定向降准仍有空间。在上述判断下，

我们认为三季度利率仍有进一步下行的机会和空间，可积极参与利率债交易，但要把握

节奏，密切关注资管新规细则落地的影响和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信用债方面，低资质企

业非标转标和直接融资预计仍然比较困难，叠加三季度信用债到期和回售压力较大，信

用负面事件对市场的冲击或仍未结束，信用策略总体仍以防守为主，但亦要观察可能出

现的政策托底带来的机会。可转债方面，估值已接近历史底部但股市风险未消，与二季

度相同的是，情绪化引起的大幅波动将是交易机会和风险的集中体现，而不同于二季度

的个券行情，三季度市场的 beta 机会可能会更多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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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本基金将继续严格按照基金合同的要求，秉承指数化投资策略，提高组合与

指数的拟合度。  

 

4.7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需要说明的情形。 

 

§5 投资组合报告 

5.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

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固定收益投资 2,593,672,434.30 95.69 

 其中：债券 2,593,672,434.30 95.69 

 资产支持证券 - - 

3 贵金属投资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9,700,134.55 0.36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 - 

6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4,191,928.15 0.52 

7 其他资产 92,982,430.69 3.43 

8 合计 2,710,546,927.69 100.00 

 

5.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5.2.1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2.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港股通股票。 

 

5.3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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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20,606,000.00 0.77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70,807,000.00 2.64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70,807,000.00 2.64 

4 企业债券 2,502,259,434.30 93.25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 - 

7 可转债（可交换债） - - 

8 同业存单 - - 

9 其他 - - 

10 合计 2,593,672,434.30 96.65 

 

5.5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

例（％） 

1 124598 PR 济城投 666,850 41,224,667.00 1.54 

2 1380246 13 天房债 401,300 40,089,870.00 1.49 

3 124918 PR 沪南汇 479,710 38,971,640.40 1.45 

4 124412 PR 金利源 579,230 35,379,368.40 1.32 

5 124534 PR 渝中债 575,230 34,939,470.20 1.30 

 

5.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

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5.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5.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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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5.9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9.1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5.9.2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根据本基金合同，本基金暂不投资股指期货。 

 

5.10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10.1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根据本基金合同，本基金暂不投资国债期货。 

 

5.10.2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5.10.3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根据本基金合同，本基金暂不投资国债期货。 

 

5.11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1.1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13天房债（1380246）的发行人因其未于规定时间之前披露

2017年年度报告，于2018年6月11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监管函。 

对该证券的投资决策程序的说明：该投资为跟踪指数被动投资。经过本基金管理人内部

严格的投资决策流程，该证券被纳入本基金的实际投资组合。 

其余九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

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5.11.2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

票。 

5.11.3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198,850.31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14,188,937.51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78,594,642.87 



上证可质押城投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18 年第 2 季度报告 

第 12 页共 14 页 

 

5.11.4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11.5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本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31,268,135.00 

本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 

减：本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2,730,000 

本报告期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本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28,538,135.00 

 

§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7.1 基金管理人持有本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本报告期基金管理人未持有本基金。 

 

7.2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本报告期基金管理人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8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8.1 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20%的情况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无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20%的情况。 

8.2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5 应收申购款 -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92,982,43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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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4 月，是中国首批获准成立的中外合资基

金管理公司。 

从 2003 年 8 月开始，海富通先后募集成立了 61 只公募基金。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海富通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规模超过 574.03 亿元人民币。 

2004 年末开始，海富通及子公司为 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及其他多个海内

外投资组合担任投资咨询顾问，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投资咨询及海外业务规模超过

32 亿元人民币。 

作为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首批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人，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海富通为近 80 家企业超过 401 亿元的企业年金基金担任了投资管理人。作为首

批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资格的基金管理公司，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海富通管理的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规模超过 443 亿元。2010 年 12 月，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被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选聘为境内委托投资管理人。2011 年 12 月，海富通全资子公

司——海富通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获得证监会核准批复 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业务资格，能够在香港筹集人民币资金投资境内证券市场。2012 年 2 月，

海富通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已募集发行了首只 RQFII 产品。2012 年 9 月，中国

保监会公告确认海富通基金为首批保险资金投资管理人之一。2014 年 8 月，海富通全

资子公司上海富诚海富通资产管理公司正式开业，获准开展特定客户资产管理服务。

2016 年 12 月，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被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选聘为首批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人。 

2016 年 3 月，国内权威财经媒体《中国证券报》授予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

定收益投资金牛基金公司”。2018 年 3 月，国内权威财经媒体《证券时报》授予海富

通阿尔法对冲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为第十三届中国基金业明星基金奖——三年

持续回报绝对收益明星基金。 

 

§9 备查文件目录 

9.1 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上证可质押城投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文

件  

（二）上证可质押城投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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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证可质押城投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四）上证可质押城投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五）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文件  

（六）报告期内上证可质押城投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在指定报刊上披

露的各项公告 

 

9.2 存放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花园石桥路 66号东亚银行金融大厦 36－37层本基金管理人

办公地址。 

 

9.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于本基金管理人办公时间预约查阅。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八日 

 


